衡阳市应急管理局发布2025年二季度

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典型案例

为加强安全生产警示教育，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安全强基固本攻坚，衡阳市应急管理局发布2025年第二季度3起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为鉴、举一反三，警示全市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不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武汉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系衡阳市蒸湘区某店面装修公司）现场作业人员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进行高处作业案

【基本案情】2025年4月3日，蒸湘区应急管理局接群众举报,发现武汉某公司现场作业人员孟某和夏某正在衡阳市蒸湘区某店装修施工现场的脚手架作业平台（垂直高度距离为4.5米）进行高处作业。执法人员当场下达《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令现场作业人员孟某和夏某立即停止高处作业。
【处理情况】武汉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员工孟某和夏某存在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进行高处作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衡阳市应急管理局决定对该公司作出处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河南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系衡阳市蒸湘区某门店装修公司）现场作业人员温某未取得高处作业操作证进行高处作业案

【基本案情】2025年4月2日，衡阳市蒸湘区应急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弘阳广场1号门旁边存在无证从事高处作业。接报后，该局执法人员立即前往现场检查。经查，河南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在位于衡阳市蒸湘区衡阳弘阳广场某门店装修施工现场作业人员温某未取得高处作业操作证进行高处作业。执法人员当场下达《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令现场作业人员温某立即停止高处作业。
【处理情况】河南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系衡阳市蒸湘区某门店装修公司）现场作业人员温某未取得高处作业操作证进行高处作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之规定，衡阳市应急管理局决定对该公司作出处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衡阳市珠晖区某劳务服务部（经营者欧某）使用非水性漆进行喷涂作业的车间未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监测报警装置案

【基本案情】2025年4月 17 日衡阳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珠晖执法大队根据《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要求，依法对衡阳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开展计划执法检查，发现衡阳市珠晖区某劳务服务部（经营者欧某）租赁衡阳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厂房使用非水性漆进行喷涂作业，未设置两套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监测报警装置，执法人员当场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衡阳市珠晖区某劳务服务部（经营者欧某）限期整改。

【处理情况】衡阳市珠晖区某劳务服务部（经营者欧某）租赁衡阳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厂房使用非水性漆进行喷涂作业，未设置两套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监测报警装置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衡阳市应急管理局责令该服务部经营者欧某限期改正，并对其作出处人民币壹万肆仟元整（¥14000.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